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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知识 Q&A：

问： 我在上海想开个淘宝店铺要怎么

办理营业执照呢？

答：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到经营所在

地工商所申请，须本人身体健康，具备相应

的经营能力与条件， 本人除提出书面申请

外，还应提供相关证明（件）：

1、申请人应提供本人身份证；

2、经营场地相关证明；

3、从事国家专项规定的行业或经营范

围，应提交有关部门的审批件。

问：我有一处居民小区内底楼住宅，现

想申请个体营业执照，能否办理？

答：住所和经营场所使用证明包括产权

证明、房屋租赁协议。作为经营场所的房屋

的用途应当与所从事的经营活动相一致。

不可以使用住宅类型的房屋作为经营场

所，房产证和租赁合同需要加盖业主章。

社保知识 Q&A：

问：单位职工缴纳城镇养老保险的基数

是多少？

答：从 2000 年 4 月 1 日起，本市缴费

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工资基数按单位和

个人缴费基数相一致的原则确定， 即单位

按月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基数按单位职工月

缴费基数之和确定。 职工当年个人缴费基

数按本人上年月平均工资性收入确定。

问： 单位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比

例是多少？

答：从 2019 年 5 月 1 日起，本市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包括企业和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单位缴费比例降低 4

个百分点，由现行的 20%降至 16%；个人缴

费比例不作调整，仍为 8%。

税务知识 Q&A：

问：小微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有哪些相

关优惠政策？

答：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

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

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

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 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

得税。 小型微利企业无论按查账征收方式

或核定征收方式缴纳企业所得税， 均可享

受上述优惠政策。

企业许可证 Q&A：

问：食品生产企业应到何处申请《食品

卫生许可证》和《特种食品卫生许可证》？

答：不从事特种食品生产的食品生产

企业应到企业生产地所属区的质量技术

监督局申请办理《食品卫生许可证》；从事

特种食品生产的食品生产企业必须办理

《特种食品卫生许可证 》，《特种食品卫生

许可证》由上海市食品生产监督所统一办

理。

上海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
为加强本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 保障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安全,维护

社会公共安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制定 《上海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自

2021年 3月 1日起实施。

危害房屋安全的行为:（一）损坏房屋承

重结构。（二）超过设计标准增加房屋使用荷

载。（三）违法搭建建筑物、构筑物。 (四)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危害房屋安全的行为。

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的义务:（一）按照

房屋设计用途、 不动产登记簿和公房租赁凭

证记载的用途或者依法批准的用途, 合理使

用房屋。（二）按照规定进行日常和紧急情况

下的维修养护、更新改造。（三）进行房屋安全

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四）按照规定进行

房屋装修活动。（五）按照规定对房屋进行检

测鉴定,并对危险房屋采取治理措施。（六）按

照规定进行白蚁防治。（七）配合有关部门、镇

（乡）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开展的房屋使

用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八）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的其他房屋使用安全义务。

房屋使用人的义务：（一）按照房屋设计

用途、不动产登记簿和公房租赁凭证记载

的用途或者依法批准的用途, 合理使用

房屋。 （二）进行房屋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 （三）按照规定进行房屋装修活动。

（四）配合有关部门、镇（乡）人民政府或者

街道办事处开展的房屋使用安全监督管理工

作。 （五）对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业主大会

和业主委员会、 物业服务企业或者自行管理

执行机构履行相应的房屋使用安全义务和管

理责任予以配合。（六）履行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的其他房屋使用安全义务。

房屋建设单位责任： 保修期内发生房屋

外墙墙面空鼓、开裂、脱落或者建筑附属构件

脱落等情况的,房屋建设单位应当进行排查、

制定维修方案,并按照规定,将排查结果和维

修方案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公示。

对房屋的安全检查：（一）房屋使用安全

责任人应当根据房屋用途、结构类型、使用年

限等情况,对房屋进行常规安全检查,频次不

得少于每年一次，汛期前以及遇台风、暴雨等

极端异常天气的, 还应当对房屋进行专项安

全检查。（二）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对房屋进

行安全检查时, 应当重点检查外墙墙面、外

窗、挑檐、公共出入门厅,以及空调外机架、晾

晒架、雨篷等外墙附着物。 （三）房屋使用安

全责任人应当如实记录安全检查情况并留存

备查。（四）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可以委托物

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专业单位对房屋进行安

全检查。

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未按照要求对房屋

进行安全检查的, 由区房屋管理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1000 元以上 1 万

元以下罚款。

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或者房屋使用人损

坏房屋承重结构的, 由区房屋管理部门责令

立即改正,恢复原状,可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 10 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罚款。

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或者房屋使用人违

法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由相关部门根据职

责分工, 依照《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

定》的相关规定予以拆除,可处 1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专项维修资金使用： 房屋使用安全责任

人按照规定对房屋进行日常维护、 安全隐患

处理、采取治理措施的,涉及房屋共用部分的

维修、更新和改造等费用,依法在专项维修资

金中列支。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一）督促房屋

使用安全责任人、 房屋使用人履行本办法规

定的相关义务。（二）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履行

房屋使用安全管理责任（三）按照相关规定

和约定,筹集、安排资金用于房屋共用部分的

安全检查、 检测鉴定、 维修养护和更新改造

等。（四）配合有关部门、镇（乡）人民政府或

者街道办事处开展的房屋使用安全监督管理

工作。（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房屋

使用安全责任。

物业服务企业：（一）针对房屋共用部分

的使用安全情况进行日常巡查。 汛期前以及

遇台风、暴雨等极端异常天气的,应当加大巡

查频次。 房屋使用安全巡查情况应当如实记

录、留存备查。 （二）在巡查中发现有危及房

屋安全的紧急情况的, 应当立即采取应急防

范措施。（三）应当提示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

对房屋专有部分进行自查。（四）发现有违反

房屋使用安全管理规定行为的, 应当及时予

以劝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按照规定报

告业主委员会和相关部门。 （五） 可以受委

托,履行定期组织房屋使用安全检查、协助和

指导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消除安全隐患等责

任,并在物业服务合同中予以约定。

纠错有奖 欢迎大家来做

如果您在阅读本月《社区晨

报》时发现任何差错，可关注微信

公众号“上海社区发布” 并于后台直接留

言，将您发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注明报纸

名称、所在版面、文章名称、差错细节，本期截

止日期为 2021年 6月 1日）。 本月纠错质

量最高的一位读者，将成为最佳“啄木鸟”，

并获得 100元的现金奖励；本月纠错质量相

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者，则将成为优秀“啄

木鸟”，并各获得纪念品一份。

2021 年 4 月优秀“啄木鸟”：王金荣、

刘童、李群、许国平、李志明、陈龙根、路永

敏、王小熙、小班

张（昵称）、赵水

生

2021 年 4

月 最 佳 “ 啄 木

鸟”：唐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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